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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第55次工作會議議程
壹、時 間：110年4月26日(星期一)下午4時

貳、地 點：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5樓指揮作業中心

參、主 席：臺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 黃主任珊珊

肆、主席致詞

伍、報告事項

一、「臺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第54次工作會議」決議列

管案件表。

二、0722水災問題檢討列管表。

三、109年0529強降雨事件暨哈格比颱風問題檢討列管

表。

四、臺北市災害防救會報決議列管案件表。

五、翡翠大壩震後管理精進作為。(翡管局)

六、國軍支援救災之運用。（兵役局）

七、有關「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單一入口登錄平台-緊急

聯絡人資訊系統」更新案。(本市災害防救辦公室)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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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第54次工作會議」

決議列管案件表

項

次
列管指示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及期程

辦

理

等

級

會議結論

1

(1090420)請水利處評估將淹水

感測器的即時資訊，通報當地里

長或社區的可行性，並宣導里長

提醒居民應加強側溝排水口之清

理，以利豪大雨時加速排水，並

請水利處於「路面淹水感測器」

試辦完成後，將相關成效提送會

議報告。

水利處

本處已擇定歷史積水地區2處(松

山區敦化北路155巷、大安區泰

順街)進行「路面淹水感測器」

試辦，本案已安裝完成，並已回

傳訊號於本處水情展示系統。有

關即時資訊公開後續將提供 API

元件供消防局展示於行動防災

APP。

A

2

(1091014)請各區公所洽衛生局

瞭解，若開設避難收容所時，相

關COVID-19防疫物資及設備是否

合適或需要調整，並針對優先收

容場所進行盤點。

(1100104)請各區公所除檢視優

先收容學校的防疫物資外，應針

對開設優先收容學校，預為規劃

相關防疫配套措施，如用餐時設

置隔板、人流動線及收容密度

等。

(1100203)請本市災害防救辦公

室召集民政局、區公所、教育局

及衛生局研議並律定COVID-19防

疫物資儲量標準，供各避難收容

處所有所依循。

民政局(各

區公所)、

教育局、

衛生局、

災防辦

民政局:

本案經災防辦併同中正區公所於

110年3月4日召開「研商臺北市

各區災害應變中心收容組標準作

業程序修正協調會」，決議訂定

「避難收容處所防疫物資檢核

表」，除律定避難收容處所所需

防疫物資之項目及數量外，亦已

將檢核表納入收容組標準作業程

序。

教育局:

本案已配合中正區公所110年3月

4日(星期四)召開之收容組標準

作業程序修正會議，召集相關單

位研訂避難收容處所防疫物資檢

核表，俾利提供各避難收容處所

防疫整備依循，並於本年度防災

任務學校督考時，驗證各校防疫

整備情形，建請本案同意解除列

管。

衛生局:

本案已於110年3月4日研商本市

各區災害應變中心收容組標準作

業程序修正協調會會議決議(附

件1)確定避難收容處所COVID-19

防疫物資儲量標準，詳如避難收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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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列管指示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及期程

辦

理

等

級

會議結論

容處所防疫物資檢核表(附件

2)。

災防辦:

1.、本案避難收容處所防疫物資

儲量標準，已併110年3月4

日中正區公所召開研商本市

各區災害應變中心收容組標

準作業程序修正協調會會議

討論，並將避難收容處所防

疫物資檢核表納入程序中。

2.、參考「社交距離注意事項，

在室內應保持1.5公尺（面

積約2.25平方公尺）距離，

本市目前規劃每人4平方公

尺（距離約2公尺），輔以

正確佩戴口罩，可免調整收

容密度(人數)。

A

3

(1100203)請環保局針對大學或

研究機構儲存之毒性化學物質建

立清冊，供消防人員搶救使用。
環保局

本局於每年上半年將檢送臺北市

學術及研究機構之毒化物運廠所

列管清冊與消防局，供毒災現場

應變協調與防救作業。有關110

年度列管清冊已於110年4月15日

函送消防局。

A

註1：處理等級分為：A.已完成 B.執行中 C.規劃中 D.無法辦理

註2：若案件辦理情形為 B，請註明預定完成日期，另日期並請明確說明年、月、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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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2水災問題檢討列管表」

項

次
列管指示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及期程

辦

理

等

級

會議結論

1

一、0722水災為強降雨、短延時

之典型災害，1小時降雨量

遠大於市區下水道保護標

準，致大安區內發生多處道

路或住家淹水災情，尤以群

賢里為最

二、群賢里歷年來多次反映水患

問題，水利處亦已逐年編列

預算改善，惟本次水災顯

示，群賢里之排水系統仍未

臻完善，建請水利處針對群

賢里水患問題重新檢視基地

或區域排水有無待改善之

處，以解民瘼(大安區公所)

鄧副0802會議裁示:

有關大安區群賢里近兩年持續有

積淹水的情況，若是因較大區域

的排水系統(建國集水區)問題無

法立即改善，後續若遭遇類似的

強降雨事件，仍然有積淹水的可

能，水利處應確實與民眾進行溝

通說明(例如在多大的降雨強度

仍然會淹水)。

(1081028)有關大安區群賢里近

兩年持續積淹水案，俟水利處完

成相關工程後，再行解除列管，

並請水利處於完工後，檢視積淹

水狀況之改善情形。

(1090723)請水利處主動向里長

說明目前本府已完成之短期相關

改善工程及可增加之降雨容受

度，長期方案部分應規劃完工日

期，讓民眾對本府防災作為有

感。

水利處

有關大安區群賢里一帶積水情

形，經查0722暴雨當日均為降雨

強度超過雨水下水道設計標準，

本處已於108年10月4日與里長及

當地居民辦理地方說明會。

1.另水利處皆有不斷與民眾說

明：面對極端氣候，本市降雨

量超過雨水下水道設計保護標

準即可能發生積淹水，惟受限

於都市高度發展，工程防洪措

施之施作有其限制，對於超標

之降雨，水利處除持續辦理防

洪工程措施、推動基地保水與

流出抑制設施，以提升本市降

雨容受度外，亦推動政府與公

民共同合作防災模式，並建議

市民配合預先採取防範積淹水

的自主防災作為，例如至「臺

北市政府 LINE 官方帳號」訂

閱水情簡訊、隨手清除住家附

近排水溝格柵及洩水孔上之雜

物、向區公所領取沙包等，化

被動為主動，與本府共同防

災，讓本市積淹水災害風險及

損失降到最低。

2.本處就里內積水案件地點進行

勘查及評估提出以下方案：

(一)和平東路2段265巷36號至44

號增開洩水格柵，已於109

年2月8日完工、敦化南路2

段126號至144號間增設洩水

孔，已於109年2月8日完

成。

(二)復興南路2段271巷口至和平

東路2段265巷34號側溝加寬

加深工程，已於109年12月

17日完成下游段排水設施更

新，另上游部分則預計11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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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列管指示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及期程

辦

理

等

級

會議結論

年4月12日開工。

水利處定期洽群賢里里長報告工

程施作進度，並於完工後與里長

回報改善成果。

註1：處理等級分為：A.已完成 B.執行中 C.規劃中 D.無法辦理

註2：若案件辦理情形為 B，請註明預定完成日期，另日期並請明確說明年、月、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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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0529強降雨事件暨哈格比颱風問題檢討列管表」

項

次
列管指示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及期程

辦

理

等

級

會議結論

1

0529強降雨事件檢討案(109年6月

17日簽奉市長核准)-道路積淹水

興隆路3、4段交界一帶(3段302-4

號、58號、4段29巷)深度10-60公

分

(1091214-109年災害防救會報第3

次會議)

請水利處掌握工程進度，確保於汛

期前完成施工，並將辦理期程向里

長說明。

工務局

水利處

經實際訪查積水深度約為10公

分，積水原因係因瞬間雨量過

大 ， 且 文 山 區 最 大 時 雨 量

81.5mm，排水不及所致，已於

109年6月底完成縱走作業確認箱

涵及周邊側溝收集系統狀況，預

計110年4月中旬施作興隆路3、4

段改建箱涵式側溝及木柵路2段

雙孔箱涵連通改善工程。

B

2

0529強降雨事件檢討案(109年6月

17日簽奉市長核准)-道路積淹水

木柵路2段7巷口、138巷、107號-

深度10-60公分

(1091214-109年災害防救會報第3

次會議)

請水利處掌握工程進度，確保於汛

期前完成施工，並將辦理期程向里

長說明。

工務局

水利處

經實際訪查積水深度約為10公

分，積水原因係因瞬間雨量過

大 ， 且 文 山 區 最 大 時 雨 量

81.5mm，排水不及所致，已於

109年6月底完成縱走作業確認箱

涵及周邊側溝收集系統狀況，預

計110年4月中旬施作興隆路3、4

段改建箱涵式側溝及木柵路2段

雙孔箱涵連通改善工程。

B

3

哈格比颱風檢討案(109年9月4日簽

奉市長核准)-道路積淹水

士林區中正路201巷，路面積淹水

超過10公分；福林路(士林官邸一

帶)，積淹水深度約20公分，面積

約20*50平方公尺

工務局

水利處

因雨勢過大超過保護標準，且地

勢低窪路面排水不及所致，福德

站最大時雨量達92.5毫米，士林

官邸明溝清淤作業已於109年11

月25日完工；中山北路5段與福

林路口排水改善工程規劃設計作

業已完成，預計110年底前完

工。

B

註1：處理等級分為：A.已完成 B.執行中 C.規劃中 D.無法辦理

註2：若案件辦理情形為 B，請註明預定完成日期，另日期並請明確說明年、月、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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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災害防救會報決議列管案件表

項

次
列管指示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及期程

辦

理

等

級

會議結論

1

1090622-109年災害防救會報

第1次會議決議列管案件:

山坡地老舊聚落距今已將近20

年未再進行積極性拆遷計畫，

請大地處於109年7月22日前彙

整山坡地老舊聚落相關資訊，

並評估後續拆遷之可行性，經

災害防救辦公室彙整後，送黃

副市長辦公室，以利作為後續

山坡地管理策略擬訂之參考。

(1091214-109年災害防救會報

第3次會議)

請大地處彙整各土地管理機關

目前管理山坡地老舊聚落之狀

況，並針對租期已屆或空屋者

應確實進行處置，下次會議請

大地處針對本案作出完整報

告，並請災害防救辦公室賡續

追蹤。

(1100203災防辦第54次工作會

議)

請大地處於6月份災害防救會

報作出完整報告。

大地處、災

害防救辦公

室(減災規

劃組)

大地處:

本處已於109年7月23日檢送

「臺北市山坡地老舊聚落拆遷

之可行性評估」，並於109年8

月25日「臺北市災害防救專家

諮詢委員會颱洪組第35次討論

會議」簡報說明，另依109年9

月11日黃副市長指示辦理老舊

聚落相關門牌及地籍資料彙整

後，於109年12月4日召開研商

會議；查本市老舊聚落巡勘尚

無發現水土保持安全疑慮，山

坡地聚落違建管理策略，土地

管理機關均依「市有公用不動

產被占用處理作業要點」及

「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與占用戶訂有租賃契約或無權

占用切結書，尚無拆遷必要，

本處已於110年2月24日完成彙

整本市土地管理機關租約資

料，租約為1~3年，另部分弱

勢佔用戶無法負擔搬遷，若強

制結束租約，恐造成弱勢流離

失所，社會觀感不佳，建議仍

依各機關土地管理機制加強防

災應變。

災防辦:

一、大地處於109年7月23日函

送本市24處列管山坡地老

舊聚落相關整理資料報告

予本市災害防救辦公室，

經災防辦檢視前述資料，

於109年7月29日提供相關

意見予大地處參考，建議

大地處重新評估老舊聚落

拆遷之可行性。

二、災防辦於109年8月25日提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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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列管指示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及期程

辦

理

等

級

會議結論

前辦理本市災害防救專家

諮詢委員會颱洪組第35次

討論會議，並安排大地處

針對本案進行簡報，藉以

徵詢專家學者之意見，後

續大地處已依各委員及相

關單位意見修正簡報，並

於109年9月11日向黃副市

長進行報告。

三、大地處已彙整老舊聚落相

關門牌及地籍資料，於12

月4日邀集相關單位研議

管理策略，又於110年2月

24日完成彙整本市土地管

理機關租約資料。大地處

表示本市老舊聚落巡勘尚

無發現水土保持安全疑

慮，無拆遷必要，並建議

仍依各機關土地管理機制

加強防災應變。

2

1100310-臺北市110年度全民

防衛動員準備業務、全民戰力

綜合協調暨災害防救三會報第

1次聯合定期會議」決議列管

案件:

一、有關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在

災害現場開設前進協調

所，地方政府於災害現場

成立之前進指揮所，恐有

功能重疊及指揮權混淆之

疑慮，請消防局與中央主

管機關檢討災害現場救災

體系，以提升救災效能。

二、另本府救災體系應參考美

國 FEMA 全災害管理架

構，現場前進指揮所之指

揮官初期應由消防局轄區

大隊長或其代理人擔任，

後續由消防局局長或其代

理人擔任，以督導協調其

消防局

一、有關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

指揮權之問題:

1、本府「重大災害現場管理

作業要點」律定之救災據

點運作原則:指揮官由消

防局局長擔任，副指揮官

由災害業務主管機關指派

簡任層級以上人員擔任，

並與「中央前進協調所」

隨時聯繫，提供必要資

訊。另在前指所運作組織

架構圖中，「中央前進協

調所」屬於指管協調作業

區中的一個編組單位，故

指揮權屬地方政府。

2、另本局亦派員參與內政部

消防署於110年3月12日召

開之「重大災害事故現場

人命搶救協調聯繫平台作

業原則(草案)」研商會議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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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列管指示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及期程

辦

理

等

級

會議結論

他局處依其權責分工進行

應變作業。

(由署長主持)，有關中央

與地方政府指揮權之問

題，該原則亦明確指出現

場救災平台由地方政府設

置主導，中央派員(前進協

調所)參與平台運作，彙整

受災直轄市、縣(市)政府

之各項需求，透過各部會

自有量能與專業技術，或

調度非受災縣市救災量

能，支援受災直轄市、縣

(市)政府執行救災工作，

指揮權已明確由地方政府

主導。

3、消防署「重大災害事故現

場人命搶救協調聯繫平台

作業原則」已於110年3月

26日正式函文各地方政

府。

二、有關前進指揮所之初期設

置及運作原則，本局訂有

「執行重大災害現場廣域

救災支援集結據點及前進

指揮所設置作業規定」，

明訂前指所初期由轄區大

隊會同災害業務主管機關

指定設置地點，後續指揮

官可視安全性、地形、管

制之便利性及基礎水電通

訊設施情況進行調整。

3

1100310-臺北市110年度全民

防衛動員準備業務、全民戰力

綜合協調暨災害防救三會報第

1次聯合定期會議」決議列管

案件:

有關本市醫療官輪派機制與規

劃，請衛生局於會後陳送市長

室鑒察，並針對醫療官所需之

醫材及護理人力進行評估規

劃。

衛生局

本局於110年4月14日申請市長

室列管案件解列，依據現行規

範「大量傷病患處理應變機

制」標準作業程序、「大量傷

病患事件現場救護站醫療官調

派計畫」、「雙軌制到院前救護

調派」、「大量傷病患現場緊急

醫療救護包」，檢陳本市醫療

官輪續調派機制、緊急醫療救

護包醫材清單及醫護人員支援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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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列管指示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及期程

辦

理

等

級

會議結論

到院前救護調派機制等相關資

料予市長室鑒察。

4

1100310-臺北市110年度全民

防衛動員準備業務、全民戰力

綜合協調暨災害防救三會報第

1次聯合定期會議」決議列管

案件:

傷病患名單與後送醫院之揭露

及公布，請衛生局及媒體事務

組研訂其標準作業程序，以避

免傷患家屬奔波於各後送醫

院。

衛生局、媒

體事務組

衛生局:

本局業於110年4月9日與媒體

事務組、消防局、民政局、社

會局、資訊局及研考會召開研

商會議，依據現行標準作業程

序如「本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

作業要點」、「重大陸上交通事

故應變標準作業程序」、「災害

應變中心新聞發布作業規

定」、「松山機場外空難災害應

變標準作業程序」等，請各局

處釐清相關執行細節，並達成

共識以作為各局處修正相關流

程時參考。辦理情形如下:

1. 本局第一時間主動提供傷

患名單予本市災害應變中

心並隨時更新。

2.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經指揮

官同意或授權後，提供傷

患名單予有需求的機關利

用。

3. 名單公布權限，若屬中央

權限由中央公布或本市災

害應變中心先行請示中央

主管機關，得否由地方縣

市政府公布。若無權限規

範則由地方縣市政府公

布。

4. 名單經指揮官同意或授權

後，本府相關局處利用媒

體、官網、1999市民專線

公布，便於市民查詢。

本案於110年4月14日申請市長

室列管案件解列。

媒事組:

B

A



11

項

次
列管指示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及期程

辦

理

等

級

會議結論

一、依交通部空難災害防救計

畫規定，由交通部民航局

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提供

傷亡家屬相關災情資訊，

並應提供民眾有關災情諮

詢的專用電話或諮詢窗

口。

二、復按本市臺北松山機場外

空難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

序規定，空難傷亡名單及

事故原因係由中央負責公

布，災害現場救災狀況則

由前進指揮所對外說明，

重大訊息則本市空難災害

應變中心統一發布。

三、查104年復興航空空難事

故，本府即係依前開規定

辦理。

四、另查104年復興航空空難

事故，本府先後設置安心

專線(心衛輔導)、消保官

諮詢專線(法律服務)，故

建議爾後於本市發生空難

事故時，可併同中央傷亡

名單(送醫)查詢專線，請

資訊局在本府官網或防災

專區跑馬燈做介接，便於

傷亡家屬或一般民眾利

用。

5

1100310-臺北市110年度全民

防衛動員準備業務、全民戰力

綜合協調暨災害防救三會報第

1次聯合定期會議」決議列管

案件:

空難飛機殘骸及油料之清運，

請交通局及環保局會同航空器

主管機關，研訂標準作業程

序。

交通局、環

保局

交通局:

本局已訂於110年4月16日召集

相關單位召開討論會議，研商

本府空難飛機殘骸及油料之清

運作業標準作業程序。

環保局:

有關飛機殘骸處理，為配合飛

航安全調查委員會調查，依民

防局「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經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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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列管指示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及期程

辦

理

等

級

會議結論

員會同意後，始能由航空公司

進行航空器殘骸及事故現場廢

棄物、污染物之清理工作。

另將配合交通局召開相關討論

會議，研商本府配合相關復舊

作業。

註1：處理等級分為：A.已完成 B.執行中 C.規劃中 D.無法辦理

註2：若案件辦理情形為 B，請註明預定完成日期，另日期並請明確說明年、月、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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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第 55 次工作會議報告案

報告機關：本市災害防救辦公室

案由：有關「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單一入口登錄平台-緊急聯

絡人資訊系統」更新事宜，報請公鑒。

說明：

一、為落實維護緊急聯絡人資訊系統資料之正確性，本市

災害防救辦公室業於 110 年 3 月 25 日函請各單位更新

緊急聯絡人資訊系統資料，日後如有人員新增或異

動，請各單位主動即時修正。

建議：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裁示：


